
委任香港演艺学院校董会  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行政长官已再度委任梁乃江医生为香港演艺学院校董会主席，并委任梁永祥为香港演艺

学院校董会副主席及再度委任黎叶宝萍为校董会司库。 
 
  同时，行政长官委任王沛诗及叶咏诗为香港演艺学院校董会成员。 
 
  上述委任为期两年，由二○○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。有关委任公告将于本星期五（十二

月二十八日）刊登宪报。  

完  
 
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４日（星期一） 
 

 


